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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許可

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入出國及

移民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五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入出國及

移民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五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申請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其捐助章

程或章程所載之宗旨或工

作項目應具備辦理跨國（

境）婚姻媒合服務規定。 

第二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申請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其捐助章

程或章程所載之宗旨或工

作項目應具備辦理跨國（

境）婚姻媒合服務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申請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 

一、會務或財務不健全，

經主管機關糾正、限

期改善、限期整理，

仍未改善。 

二、違反本法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受罰鍰處

分二次以上。 

三、違反本辦法規定，受

廢止或撤銷許可處分

未滿三年。 

四、其董事、理事或監事

兼任跨國（境）婚姻

媒合之工作人員。 

五、代表人或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之工作

人員，從事人口販運

或使人虛偽結婚，而

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

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罪、第三百三十九條

第三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申請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 

一、會務或財務不健全，

經主管機關糾正、限

期改善、限期整理，

仍未改善。 

二、違反本法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受罰鍰處

分二次以上。 

三、違反本辦法規定，受

廢止或撤銷許可處分

未滿三年。 

四、其董事、理事或監事

兼任跨國（境）婚姻

媒合之工作人員。 

五、代表人或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之工作

人員，從事人口販運

或使人虛偽結婚，而

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

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罪、第三百三十九條

一、配合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於一百零四年

二月四日修正公布名稱

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爰修正第六款

該條例名稱及條次。另

檢肅流氓條例於九十八

年一月二十一日廢止，

配合刪除該條例名稱及

條次。 

二、第五款增列人口販運防

制法第三十一條至第三

十四條。 

三、第六款所列刑法妨害性

自主罪及妨害風化罪之

條次，因已包含各該罪

章全部條文，爰修正為

各該罪章名稱，以精簡

條文文字；並將「強盜

結合罪」修正為「強盜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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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普通詐欺罪、第三

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

、護照條例第二十三

條至第二十五條或人

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

一條至第三十四條之

罪，經判決有罪。 

六、代表人或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之工作

人員，犯刑法妨害性

自主罪章之罪、妨害

風化罪章之罪、第二

百四十條至第二百四

十三條之妨害婚姻及

家庭罪、第二百九十

六條至第三百條、第

三百零二條、第三百

零四條、第三百零五

條之妨害自由罪、第

三百三十二條之強盜

罪、第三百四十七條

、第三百四十八條之

擄人勒贖罪、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第三十二條至第四十

條、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三條、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六條、第

七條、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七十九條、第八十

三條或本法第七十三

條之罪，經判決有罪

。 

七、代表人或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之工作

人員違反本法第五十

八條第二項規定受罰

之普通詐欺罪、第三

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

、護照條例第二十三

條至第二十五條之罪

，經判決有罪。 

六、代表人或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之工作

人員，犯刑法第二百

二十一條、第二百二

十二條、第二百二十

四條至第二百二十七

條、第二百二十八條

、第二百二十九條之

妨害性自主罪、第二

百三十條至第二百三

十五條之妨害風化罪

、第二百四十條至第

二百四十三條之妨害

婚姻及家庭罪、第二

百九十六條至第三百

條、第三百零二條、

第三百零四條、第三

百零五條之妨害自由

罪、第三百三十二條

之強盜結合罪、第三

百四十七條、第三百

四十八條之擄人勒贖

罪、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

條至第二十九條、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

條、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六條、第七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

九條、第八十三條或

本法第七十三條之罪

，經判決有罪，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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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處分二次以上。 檢肅流氓條例第二條

第一款、第四款情形

，受感訓處分之裁定

確定。 

七、代表人或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之工作

人員違反本法第五十

八條第二項規定受罰

鍰處分二次以上。 

第四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應檢附下列文

件一式三份，向內政部移

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

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服務計畫： 

（一）服務項目及流程

。 

（二）收入來源及支出

預算。 

（三）收費項目及金額

。 

（四）服務地點。 

（五）工作人員名冊及

薪資。 

（六）預定與受媒合當

事人簽訂之書面

契約。 

（七）其他與推動跨國

（境）婚姻媒合

服務有關之內容

。 

三、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董（理）事、監事名

冊等影本。財團法人

並應檢附載明從事跨

國（境）婚姻媒合之

第四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應檢附下列文

件一式三份，向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

入出國及移民署）提出申

請： 

一、申請書。 

二、服務計畫： 

（一）服務項目及流程

。 

（二）收入來源及支出

預算。 

（三）收費項目及金額

。 

（四）服務地點。 

（五）工作人員名冊及

薪資。 

（六）預定與受媒合當

事人簽訂之書面

契約。 

（七）其他與推動跨國

（境）婚姻媒合

服務有關之內容

。 

三、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董（理）事、監事名

冊等影本。財團法人

並應檢附載明從事跨

依行政院一百零三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院授發社字第一 0

三一三 0二一 0五號令發布

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定自一

百零四年一月二日施行，爰

將第一項「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修正為「內政部移

民署」，並簡稱為「移民署

」，第二項併同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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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章程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其從事

跨國（境）婚姻媒合

服務之核准函影本；

非營利社團法人並應

檢附章程及主管機關

同意變更章程之核備

函影本。 

移民署得視需要，要

求申請人繳交前項第三款

文件之正本。 

國（境）婚姻媒合之

捐助章程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其從事

跨國（境）婚姻媒合

服務之核准函影本；

非營利社團法人並應

檢附章程及主管機關

同意變更章程之核備

函影本。 

入出國及移民署得

視需要，要求申請人繳交

前項第三款文件之正本。 

第五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申請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移民署應不予

許可，已許可者，撤銷其

許可： 

一、不符合第二條規定。 

二、有第三條各款情形之

一。 

三、繳交之文件不實。 

四、申請文件不完備，經

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仍未補正。 

五、預定與受媒合當事人

簽訂之書面契約未依

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或契約內容違

反誠實信用原則，經

通知限期改正，屆期

仍未改正。 

六、服務計畫內提出之服

務項目與跨國（境）

婚姻媒合服務無關，

經通知限期改正，屆

期仍未改正。 

七、依其他法令明定應申

第五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申請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

署應不予許可，已許可者

，撤銷其許可： 

一、不符合第二條規定。 

二、有第三條各款情形之

一。 

三、繳交之文件不實。 

四、申請文件不完備，經

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仍未補正。 

五、預定與受媒合當事人

簽訂之書面契約未依

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或契約內容違

反誠實信用原則，經

通知限期改正，屆期

仍未改正。 

六、服務計畫內提出之服

務項目與跨國（境）

婚姻媒合服務無關，

經通知限期改正，屆

期仍未改正。 

七、依其他法令明定應申

序文修正理由同第四條說明

，第五款引敘條次配合修正

。 

 



 6 

請許可事項，於未經

許可前，將其列為服

務計畫內之服務項目

，經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仍未改正。 

請許可事項，於未經

許可前，將其列為服

務計畫內之服務項目

，經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仍未改正。 

第六條 移民署受理申請案

件後，應於二個月內完成

審查。必要時，得延長一

次，並以一個月為限。 

前項審查結果，應以

副本通知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設立許可之主

管機關。 

第六條 入出國及移民署受

理申請案件後，應於二個

月內完成審查。必要時，

得延長一次，並以一個月

為限。 

前項審查結果，應以

副本通知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設立許可之主

管機關。 

第一項修正理由同第四條說

明。 

 

第七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申請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經許可者，

移民署應發給許可證。 

前項許可證有效期限

為三年。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

團法人得於證書有效期限

屆滿前九十日內，檢附第

四條第一項所定文件，重

新提出申請。 

第七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申請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經許可者，

入出國及移民署應發給許

可證。 

前項許可證有效期限

為三年。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

團法人得於證書有效期限

屆滿前九十日內，檢附第

四條第一項所定文件，重

新提出申請。 

第一項修正理由同第四條說

明。 

 

 

第八條 許可證應載明財團

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名

稱、地址、代表人姓名、

許可有效期限、服務項目

及服務地點。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

團法人應將許可證、收費

項目及金額，揭示於服務

場所內之明顯位置。 

第八條 許可證應載明財團

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名

稱、地址、代表人姓名、

許可有效期限、服務項目

及服務地點。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

團法人應將許可證、收費

項目及金額，揭示於服務

場所內之明顯位置。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不得將許可證租

借或轉讓他人。 

第九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不得將許可證租

借或轉讓他人。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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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遺失或滅失者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

法人應檢附申請書及切結

書，申請補發；污損者，

應檢附申請書及原核發之

許可證申請換發。 

許可證遺失或滅失者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

法人應檢附申請書及切結

書，申請補發；污損者，

應檢附申請書及原核發之

許可證申請換發。 

第十條 許可證所載法人名

稱、地址及代表人姓名變

更時，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應於事實發生之

翌日起三十日內，檢附申

請書、許可證正本及相關

證明文件，向移民署申請

換發許可證。 

許可證所載服務項目

及服務地點變更時，應檢

附申請書、許可證正本及

變更後資料，經移民署核

准並換發許可證後，始得

為之。 

第十條 許可證所載法人名

稱、地址及代表人姓名變

更時，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應於事實發生之

翌日起三十日內，檢附申

請書、許可證正本及相關

證明文件，向入出國及移

民署申請換發許可證。 

許可證所載服務項目

及服務地點變更時，應檢

附申請書、許可證正本及

變更後資料，經入出國及

移民署核准並換發許可證

後，始得為之。 

修正理由同第四條說明。 

 

第十一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之收費項目、

收費金額及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工作人員名冊

變更時，應檢附申請書及

變更後資料，報請移民署

核准後，始得為之。 

第十一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之收費項目、

收費金額、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工作人員名冊

及薪資變更時，應檢附申

請書及變更後資料，報請

入出國及移民署核准後，

始得為之。 

一、修正理由同第四條說明

。 

二、從事跨國（境）婚姻媒

合工作人員薪資係屬其

內部事務，無庸事先報

經核准始得變更，爰刪

除相關文字。 

第十二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應於每年一

月三十一日前，將前一年

婚姻媒合業務狀況，報請

移民署備查。 

第十二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應於每年一

月三十一日前，將前一年

婚姻媒合業務狀況，陳報

入出國及移民署備查。 

一、修正理由同第四條說明

。 

二、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移民署應每年對

經許可從事跨國（境）婚

姻媒合之財團法人及非營

第十三條 入出國及移民署

應每年對經許可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之財團法

第一項修正理由同第四條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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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社團法人業務檢查；其

檢查方式，得視需要以抽

查方式為之，財團法人及

非營利社團法人應配合辦

理，並提供相關資料，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業務檢查項目包

括服務項目、財務處理、

收費項目、收費金額、與

受媒合當事人簽訂之書面

契約及其他必要事項。 

第一項業務檢查，得

會同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

團法人許可設立之主管機

關為之。 

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業務

檢查；其檢查方式，得視

需要以抽查方式為之，財

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

應配合辦理，並提供相關

資料，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前項業務檢查項目包

括服務項目、財務處理、

收費項目、收費金額、與

受媒合當事人簽訂之書面

契約及其他必要事項。 

第一項業務檢查，得

會同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

團法人許可設立之主管機

關為之。 

第十四條 移民署應每年對

經許可從事跨國（境）婚

姻媒合之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辦理服務品質

評鑑，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應配合辦理，並

提供相關資料，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前項評鑑項目包括下

列事項： 

一、行政管理。 

二、專業能力。 

三、服務品質。 

四、公益及創新。 

五、其他相關法規規定之

必要事項。 

第一項評鑑以實地評

鑑方式為之，並得會同專

家學者、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許可設立之主

管機關為之。 

第一項評鑑成績分為

 一、本條新增。 

二、為提升經許可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之財團

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

之專業能力、服務品質

並強化其社會責任，以

維受媒合當事人權益，

並作為獎優汰劣及受媒

合當事人選擇媒合團體

之參考，爰參考私立就

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

辦法第十三條之一、老

人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

辦法第五條規定，於第

一項明定移民署應對經

許可從事跨國（境）婚

姻媒合之財團法人及非

營利社團法人進行服務

品質評鑑。 

三、為使受評鑑對象充分瞭

解評鑑內容，於第二項

明定評鑑項目，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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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甲、乙、丙及丁五等

，其辦理方式、評鑑項目

、內容、基準、計分方法

及其他相關事項，由移民

署訂定評鑑實施計畫，於

實施評鑑十二個月前公告

之。 

明定成績等級及評鑑實

施計畫應於實施評鑑十

二個月前公告。 

第十五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除經許可之服

務地點外，不得以其他形

式設立分支機構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 

第十四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除經許可之服

務地點外，不得以其他形

式設立分支機構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 

條次變更，條文未修正。 

 

第十六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於許可證效期

屆滿前，終止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服務時，應

檢附申請書及許可證正本

，向移民署申請廢止許可

，並繳還許可證。 

第十五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於許可證效期

屆滿前，終止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服務時，應

檢附申請書及許可證正本

，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

廢止許可，並繳還許可證

。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理由同第四條說明

。 

 

第十七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受託辦理跨國

（境）婚姻媒合服務時，

應與受媒合當事人簽訂書

面契約。 

前項書面契約應載明

下列事項，並以受媒合當

事人居住國之官方語言及

中文雙語作成： 

一、服務項目。 

二、收費項目及金額。 

三、收費及退費方式。 

四、違約之損害賠償事宜

。 

五、其他經移民署規定之

事項。 

書面契約未載明之費

第十六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受託辦理跨國

（境）婚姻媒合服務時，

應與受媒合當事人簽訂書

面契約。 

前項書面契約應載明

下列事項，並以受媒合當

事人居住國之官方語言及

中文雙語作成： 

一、服務項目。 

二、收費項目及金額。 

三、收費及退費方式。 

四、違約之損害賠償事宜

。 

五、其他經入出國及移民

署規定之事項。 

書面契約未載明之費

一、條次變更。 

二、第二項第五款修正理由

同第四條說明。 

三、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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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無請求權，並不得於

契約訂定後，另立名目，

增加額外費用。 

用，無請求權，並不得於

契約訂定後，巧立名目，

強索增加費用。 

第十八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與受媒合當事

人簽訂書面契約後，對於

雙方當事人書面同意提供

之所有個人資料，包括健

康情形、家庭背景、婚姻

紀錄、犯罪紀錄、收入存

款及負債等經濟狀況，應

全部提供不得隱匿。 

第十七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與受媒合當事

人簽訂書面契約後，對於

雙方當事人書面同意提供

之所有個人資料，包括健

康情形、家庭背景、婚姻

紀錄、犯罪紀錄、收入存

款及負債等經濟狀況，應

全部提供不得隱匿。 

條次變更，條文未修正。 

 

第十九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收取費用時，

應掣給收據，並保存收據

存根五年。 

第十八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收取費用時，

應掣給收據，並保存收據

存根五年。 

條次變更，條文未修正。 

 

第二十條  經許可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之財團法

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得於

經許可之服務地點設立招

牌或看板；其招牌或看板

內容為揭露團體全名及許

可證號等資訊，不得有任

何招攬或引誘商業交易之

文字或行為。 

 一、本條新增。 

二、實務上，經許可從事跨

國（境）婚姻媒合之財

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

人揭露其服務資訊尚屬

合理，惟為避免產生資

訊揭露與商業廣告之灰

色地帶，參考社會團體

許可立案作業規定第二

十三點規定，爰增訂本

條，其精神在於渠等經

政府機關許可應揭露資

訊，以利公眾識別。 

第二十一條 財團法人及非

營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移民署應通知其

限期改善，屆期仍不改善

，應廢止其許可，並註銷

許可證： 

一、未依第八條第二項規

第十九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

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仍

不改善，應廢止其許可，

並註銷許可證： 

一、未依第八條第二項規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修正理由同第四條

說明。 

三、為免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與受媒合當事

人訂定書面契約後，另

立名目，增加額外費用

，爰將現行規定第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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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將許可證、收費項

目及金額揭示於服務

場所之明顯位置。 

二、未依第十條規定申請

變更及換發許可證。 

三、未依第十一條規定事

前報請移民署申請變

更。 

四、未依第十二條規定陳

報婚姻媒合業務狀況

。 

五、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配合業務檢查，

或規避、妨礙、拒絕

提供相關資料。 

六、未依第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配合評鑑，或有

規避、妨礙或拒絕評

鑑之情事。 

七、未依第十六條規定申

請廢止許可並繳還許

可證。 

八、未依第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與受媒合當事人

簽訂書面契約，或書

面契約未依第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或

有第十七條第三項規

定於書面契約訂定後

另立名目，增加額外

費用之情事。 

九、未依第十九條規定掣

給收據，並保存收據

存根。 

十、掛置招牌或看板之地

點或內容未依第二十

條規定。 

十一、從事未經許可之服

定將許可證、收費項

目及金額揭示於服務

場所之明顯位置。 

二、未依第十條規定申請

變更及換發許可證。 

三、未依第十一條規定於

收費金額、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工作

人員名冊及薪資變更

時，事前報請入出國

及移民署申請變更。 

四、未依第十二條規定陳

報婚姻媒合業務狀況

。 

五、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配合業務檢查，

或規避、妨礙、拒絕

提供相關資料。 

六、未依第十五條規定申

請廢止許可並繳還許

可證。 

七、未依第十六條規定與

受媒合當事人簽訂書

面契約，或書面契約

未依第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 

八、未依第十八條規定掣

給收據，並保存收據

存根。 

九、從事未經許可之服務

項目，或未依核准之

收費項目及金額收取

費用。 

後段併為修正規定第八

款。 

四、為免經許可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之財團法

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所

設立之招牌或看板內容

誤觸本法，爰增訂第十

款，惟實務上仍應以實

質認定為準。 

五、第六款至第八款引敘條

次配合修正。 

 



 12 

務項目。 

第二十二條 財團法人及非

營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移民署應廢止其

許可，並註銷許可證：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租借或轉讓許可

證予他人。 

二、違反第十五條規定，

以其他形式設立分支

機構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 

三、違反本法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

受罰鍰處分二次以上

。 

四、違反本法第六十條規

定，對受媒合雙方當

事人所提供之個人資

料未善盡查證及保密

義務、未經雙方當事

人同意或未完整及對

等提供資料予對方，

受罰鍰二次以上。 

五、協助受媒合當事人填

寫或繳交不實資料。 

六、將部分或全部服務規

模，交付或委託他人

營運。 

七、經許可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連續二

年內無實際媒合件數

。 

八、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

團法人經立案許可設

立之主管機關解散。 

九、妨礙公共利益之行為

第二十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

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

廢止其許可，並註銷許可

證：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租借或轉讓許可

證予他人。 

二、違反第十四條規定，

以其他形式設立分支

機構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 

三、違反本法第五十八條

第三項規定受罰鍰處

分二次以上。 

四、違反本法第六十條規

定，對受媒合雙方當

事人所提供之個人資

料未善盡查證及保密

義務、未經雙方當事

人同意或未完整及對

等提供資料予對方，

受罰鍰二次以上。 

五、協助受媒合當事人填

寫或繳交不實資料。 

六、將部分或全部服務規

模，交付或委託他人

營運。 

七、經許可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連續二

年內無實際服務件數

。 

八、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

團法人經立案許可設

立之主管機關解散。 

九、妨礙公共利益之行為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修正理由同第四條

說明，第二款引敘條次

配合修正。 

三、依本法違規態樣，增訂

違反本法第五十八條第

二項，以為周全，爰修

正第三款。 

四、本辦法自施行以來，履

有發現經許可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之財團

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

無媒合件數之情形，顯

見該法人可能無積極從

事跨國（境）婚姻媒合

意願或其服務內容不佳

，為有效控管經許可從

事跨國（境）婚姻媒合

之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

團法人家數，確保受媒

合當事人權益及節省行

政管理成本，爰於第七

款將原規定連續二年內

無實際服務件數修正為

連續二年內無實際媒合

件數，以符現況。 

五、為有效管理經許可從事

跨國（境）婚姻媒合之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

法人提昇服務品質，依

評鑑成績制定退場機制

，參考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

五條規定，爰增列第十

款及第十一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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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重大。 

十、評鑑成績為丁等，經

通知限期改善，次年

評鑑仍為丁等。 

十一、評鑑成績連續二年

為丙等，經通知限

期改善，第三年評

鑑仍為丙等。 

，情節重大。 

第二十三條  經許可從事

跨國（境）婚姻媒合之財

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移民

署應公告之： 

一、服務品質評鑑結果。 

二、違反本法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第三項或第

六十條規定受罰鍰處

分。 

三、許可之廢止或撤銷。 

第二十一條 入出國及移民

署應就經許可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之財團法人

及非營利社團法人之業務

檢查結果，或其許可之廢

止或撤銷情形予以公告。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修正理由同第四條

說明。 

三、增訂財團法人及非營利

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之服務品質

評鑑結果、違反本法第

五十八條第二項、第三

項及第六十條受處分，

其與受媒合當事人權益

有關，應對外公告周知

，並增加財團法人及非

營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之社會

責任。 

四、實務上，業務檢查結果

，移民署均會通知團體

限期改善，改善情形與

第二十一條情形大致相

同，因已於第二款將公

告限期改善者，並依第

一款公告評鑑成績，爰

刪除公告業務檢查結果

。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施行日

期，由內政部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 

 


